
《金融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操作指引》 

（修订对照表） 

（阴影加粗部分为修改，双删除线部分为删除） 

 

《操作指引》（修订稿） 原《操作指引》 修订内容 

第二条 期货公司会员

应当按照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及本指引、

中国期货业协会的要

求，建立健全相关工作

制度。 

第二条 期货公司会

员应当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本

指引的要求，建立健

全相关工作制度。 

期货公司工作

依据中增加中

国期货业协会

有关要求。 

第三条 期货公司会员

应当认真审核投资者

的开户申请资料，全面

履行测试、评估职责，

严格执行金融期货投

资者适当性制度。 

第三条 期货公司会

员应当认真审核投资

者的开户申请资料，

全面履行测试、评估

职责，严格执行金融

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

度。 

《证券期货投

资者适当性管

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

第六条和中期

协相关规定已

涵盖我所综合

评估内容，故

删 除 重 复 规

定。 



第四条 期货公司会员

为投资者向交易所申

请开立交易编码，应当

确认该投资者前一 5

个交易日每日日终保

证金账户可用资金余

额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

元。 

第四条 期货公司会

员为投资者向交易所

申请开立交易编码，

应当确认该投资者前

一交易日日终保证金

账户可用资金余额不

低于人民币 50万元。

按照《办法》

第十四条要求

修改。 

第八条 期货公司会员

应当根据交易所统一

编制的试卷对投资者

进行测试。测试试卷及

答案通过交易所系统

统一下发至期货公司

会员。知识测试由期货

公司会员组织。投资者

登录由中国期货业协

会统一管理和运营的

考试平台，进行在线测

试。测试成绩长期有

效。 

交易所更新测试

试卷的，期货公司会员

应当使用更新后的试

第八条 期货公司会

员应当根据交易所统

一编制的试卷对投资

者进行测试。测试试

卷及答案通过交易所

系统统一下发至期货

公司会员。 

交易所更新测试

试卷的，期货公司会

员应当使用更新后的

试卷对投资者进行测

试。 

参照目前大商

所和郑商所商

品期权投资者

适当性知识测

试的做法，通

过中期协统一

管理的考试平

台完成投资者

知识测试，知

识测试成绩长

期有效做法。 



卷对投资者进行测试。 

第九条 期货公司会员

应当指定专人担任开

户知识测试监督人员，

客户开发人员不得兼

任开户知识测试监督

人员。 

第九条 期货公司会

员客户开发人员不得

兼任开户知识测试人

员。 

明确开户知识

测试监督人员

的相关要求。 

第十条 期货公司会员

应当对客户参加知识

测试的过程全程录像。

录像至少完整记录开

户知识测试监督人员

验证客户身份、客户正

面留影、客户测试等全

过程，影像声音和画面

应当清晰、稳定、流畅、

无中断。 

新增 参照大商所、

郑商所期权测

试要求增加。 

第十一条  测试完成

后，开户知识测试人员

对试卷进行评分。期货

公司会员应当留存客

户测试成绩单，开户知

识测试监督人员和投

资者应当在测试试卷

第十条 测试完成后，

开户知识测试人员对

试卷进行评分。开户

知识测试人员和投资

者应当在测试试卷上

签字。 

中期协考试平

台 为 在 线 测

试，只提供考

试成绩单，暂

不提供试卷打

印功能。 



成绩单上签字。 

第十三条 期货公司会

员为投资者向交易所

申请开立交易编码的

时间距投资者通过知

识测试的时间不得超

过二个月。 

第十三条 期货公司

会员为投资者向交易

所申请开立交易编码

的时间距投资者通过

知识测试的时间不得

超过二个月。 

修改后投资者

适当性知识测

试成绩长期有

效，删除原第

十三条。 

第三章 金融期货投

资者适当性综合评估

操作要求（删除整章内

容） 

第三章 金融期货投

资者适当性综合评估

操作要求（整章内容

见原文件，此处省略）

综合评估要求

与《办法》、中

期协《指引》

的相关规定本

质相同，故不

再重复要求。 

第四十四十九条 期货

公司会员应当将投资

者提供的证明文件及

相关材料的原件或者

复印件、开户知识测试

监督人员和投资者签

字的测试成绩单试卷

和综合评估表等作为

开户资料予以保存。 

第四十四条 期货公

司会员应当将投资者

提供的证明文件及相

关材料的原件或者复

印件、投资者的测试

试卷和综合评估表等

作为开户资料予以保

存。 

根 据 前 述 修

订，调整相关

存 档 文 件 要

求。 



第四十五二十条 持有

有效交易编码的投资

者在其他期货公司会

员处开户的，该会员可

以不再对其进行投资

者适当性测试评估。 

第四十五条 持有有

效交易编码的投资者

在其他期货公司会员

处开户的，该会员可

以不再对其进行投资

者适当性测试评估。

取消有关评估

的相关内容。 

第四二十七二条 本指

引自20137年87月301

日起实施。2010 年 2

月 8日发布的《股指期

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

操作指引（试行）》同

时废止。 

第四十七条 本指引

自 2013年 8月 30日

起实施。2010年 2月

8 日发布的《股指期

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

操作指引（试行）》同

时废止。 

按照证监会要

求日期实施。 

 

 

 


